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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先 生 ：

《《《《 2 0 0 1 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 》》》》 法 案委員會

第 V 部 (修訂 《《《《 刑事罪行條例 》》》》 (第 2 0 0 章 )

強姦配偶罪

你 曾 分 別 於 本 年 5 月 3 日 及 1 4 日 來 信 ， 要 求 政 府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V

部 作 出 回 應 ， 以 便 於 2 0 0 2 年 5 月 2 3 日 開 會 討 論 。

正 如 政 府 在 較 早 前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( 2 0 0 2 年 5 月 2 日 及 9 日 )上

表 示 ， 此 事 已 交 由 本 司 刑 事 檢 控 科 提 供 專 家 意 見 。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亦 分

別 於 2 0 0 2 年 4 月 1 8 日 及 2 5 日 發 信 提 出 有 用 的 分 析 ， 本 司 謹 此 致 謝 。

政 府 在 接 獲 刑 事 檢 控 科 的 意 見 後 ， 認 為 應 該 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

段 修 正 案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第 V 部 ， 除 了 刪 除 條 例 草 案 中 所 有 現 有 條 款

外 ， 還 有 以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8 ( 3 A )條 取 代 第 1 2 條 款 －





“ 1 2 . 強 姦

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1 1 8 條 現 予 修 訂 ， 加 入 －

“ ( 3 A )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並 在 不 影 響 本 部 任 何 其 他 條 文 的 原 則

下 ， 現 宣 布 在 第 3 ( a ) 款 中 ， “ 非 法 性 交 ” ( u n l a w f u l  s e x u a l

i n t e r c o u r s e )包 括 男 子 與 他 的 妻 子 性 交 ， 而 性 交 時 其 妻 子 對 此

並 不 同 意 。 ”

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 0 0 2 年 4 月 1 8 日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政 府 考 慮 對 第 V 部

作 如 下 修 訂 的 建 議 －

( a )  刪 除 條 例 草 案 第 1 1 至 1 7 條 款 ；

( b )  修 訂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第 1 1 7 條 ， 加 入 －

“ ( 1 B ) 在 不 得 損 害 本 部 任 何 其 他 條 文 的 實 施 的 原 則 下 ， 就

第 1 1 8、 1 1 9、 1 2 0 及 1 2 1 條 而 言 ， “非 法 性 交 ”、 “非 法 的 性

交 ” ( u n l a w f u l  s e x u a l  i n t e r c o u r s e )包 括 丈 夫 與 妻 子 的 性 交 。 ”

支 持 新 訂 第 1 1 7 ( 1 B )條 的 論 據 與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第 1 4 9 ( 1 )條 和 附

表 第 1 項 有 關 。 這 些 條 文 規 定 ， 被 控 強 姦 罪 的 被 告 人 ， 如 被 裁 定 罪 名

不 成 立 ， 但 已 證 明 他 犯 了 第 1 1 9 條 (以 威 脅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)、

第 1 2 0 條 (以 虛 假 藉 口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)或 第 1 2 1 條 (施 用 藥 物 )

的 罪 行 ， 則 須 裁 定 他 犯 該 罪 行 或 參 與 犯 該 罪 行 。

有 意 見 認 為 ， 如 果 採 用 政 府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8 ( 3 A )條 ， 強 姦 配 偶 罪

行 受 害 人 的 丈 夫 根 本 不 可 能 被 控 附 表 第 1 項 指 明 的 其 他 罪 行 。 這 看 法

是 建 基 於 香 港 特 區  訴  陳 永 鴻  [ 1 9 9 7 ]  3  H K C  4 7 2 一 案 。 在 該 案 中 ， 香

港 上 訴 法 庭 裁 定 ， 第 1 1 9 條 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涵 義 是 指 不 正 當 的 ， 而 就

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而 言 ， 是 指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的 性 交 。

政 府 認 為 ，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8 ( 3 A )條 有 充 分 理 據 ， 因 為 這 條 文 能 表

明 與 上 文 所 述 意 見 相 反 的 意 思 。 這 是 由 於 這 新 訂 條 文 清 楚 表 明 第 1 1 8 ( 3 )

條 的 “非 法 性 交 ”包 括 丈 夫 在 未 經 妻 子 同 意 下 與 妻 子 性 交 ， 所 以 即 使 丈



夫 被 裁 定 強 姦 妻 子 罪 名 不 成 立 ， 但 如 符 合 第 1 4 9 條 指 明 的 情 況 ， 仍 可

根 據 第 1 1 8、 1 1 9 或 1 2 1 條 把 他 定 罪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第 1 4 9 條 提 述 當 被 告

人 在 控 罪 的 審 訊 中 證 明 他 犯 了 另 一 罪 行 ， 不 必 再 根 據 如 第 1 1 9、 1 2 0 或

1 2 1 條 等 條 文 另 行 檢 控 被 控 人 ， 便 可 裁 定 他 犯 第 1 4 9 條 下 的 任 何 其 他 罪

行 。

政 府 也 認 為 ， 陳 永 鴻 案 對 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涵 義 而 言 不 算 具 重 大 意 義

的 案 例 。 該 案 的 上 訴 理 由 促 使 法 庭 考 慮 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涵 義 ， 但 沒 有 投

訴 原 審 法 官 應 用 了 錯 誤 的 涵 義 ， 而 是 指 他 沒 有 就 案 中 性 行 為 是 否 非 法

作 出 裁 斷 。 上 訴 法 庭 副 庭 長 鮑 偉 華 在 案 中 (第 4 7 5 頁 F 至 G 節 )清 楚 表

明 ， 上 訴 法 庭 不 擬 就 這 事 詳 細 探 究 或 深 入 論 述 ， 原 因 是 案 中 無 此 需 要

(該 案 中 的 性 交 明 顯 是 非 法 的 ， 因 為 受 害 人 既 不 是 自 願 同 意 ， 也 並 非 與

申 請 人 有 婚 姻 關 係 )。

建議新訂的第 1 1 8 ( 3 A )條的理論基礎

上 文 引 述 的 建 議 新 訂 第 1 1 8 ( 3 A )條 的 用 語 ， 清 楚 表 明 “非 法 性 交 ”包

括 男 子 在 未 經 他 的 妻 子 同 意 下 與 妻 子 性 交 。 這 是 直 接 和 應 上 議 院 在

R e g i n a  訴 R  [ 1 9 9 2 ]  1  A C  5 9 9 一 案 作 出 決 定 時 所 依 憑 的 原 則 (例 如 第

6 2 2 頁 H 節 所 述 的 ， “很 明 顯 ， 與 任 何 女 士 在 未 經 她 同 意 下 性 交 是 非 法

的 ” )， 而 這 亦 正 是 我 們 的 用 意 。 此 外 ， 這 也 應 該 使 該 條 例 的 其 他 條 文 可

依 循 R e g i n a  訴 R 一 案 的 推 論 來 詮 釋 。

在 R e g i n a  訴 R 一 案 ， 上 議 院 大 法 官 處 理 的 案 件 是 強 姦 案 。 然

而 ， 他 們 裁 斷 “非 法 ”一 詞 是 不 必 要 時 ， 所 依 憑 的 推 論 主 要 是 基 於 對 現

代 女 性 (特 別 是 已 婚 女 性 )的 看 法 跟 S i r  M a t t h e w  H a l e 在 1 7 3 6 年 表 述 的

觀 點 有 重 大 差 異 。 S i r  M a t t h e w  H a l e 認 為 妻 子 在 婚 姻 中 同 意 與 丈 夫 性

交 ， 而 妻 子 對 這 項 同 意 是 不 能 反 悔 的 。 政 府 認 為 ， 有 關 推 論 對 該 條 例

第 X I I 部 內 的 非 強 姦 罪 行 至 為 適 切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8 ( 3 A )條 將

會 使 有 關 性 罪 行 的 釋 義 更 為 靈 活 ， 而 不 會 使 它 變 得 狹 隘 。



比較原來和新建 議的第 1 1 8 ( 3 A )條

條 例 草 案 第 1 2 條 款 原 本 建 議 的 第 1 1 8 ( 3 A )條 為 －

“ ( 3 A )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現 宣 布 在 第 ( 3 ) ( a ) 款 中 ， “ 性 交 ” ( s e x u a l

i n t e r c o u r s e )包 括 丈 夫 與 他 的 妻 子 的 性 交 。 ”

建 議 第 1 1 8 ( 3 A )條 的 新 文 本 與 原 來 文 本 的 主 要 分 別 ， 以 及 各 文 本 的

草 擬 或 政 策 影 響 現 載 列 如 下 －

!  新 文 本 提 述 “非 法 性 交 ” (而 非 原 來 文 本 的 “性 交 ” )。 這 便 可 以 採 用 簡

單 (或 “最 少 改 動 ” )做 法 修 訂 該 條 例 第 X I I 部 ， 清 楚 訂 明 強 姦 配 偶 罪

是 一 項 罪 行 。 原 來 文 本 擬 刪 除 第 1 1 8 條 的 “非 法 ”一 詞 ， 引 起 極 大

爭 議 和 產 生 不 明 確 (更 引 致 額 外 的 複 雜 修 訂 建 議 ， 例 如 就 第 1 1 7 條

的 “非 法 性 交 ”一 詞 制 定 不 詳 盡 無 遺 的 定 義 ， 以 盡 可 能 確 保 選 擇 性

地 刪 除 第 1 1 8 條 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修 訂 ， 不 會 無 意 中 使 已 婚 女 性 在

非 強 姦 罪 行 條 文 下 的 保 障 較 普 通 法 下 為 少 ； 普 通 法 下 的 保 障 是 建

基 於 R e g i n a  訴 R 一 案 中 明 確 表 明 的 原 則 。 )

!  這 種 簡 單 方 法 也 可 確 保 目 前 的 有 限 度 修 訂 工 作 ， 不 會 對 性 罪 行 造

成 任 何 改 變 ， 因 為 有 關 改 變 應 該 留 待 全 面 檢 討 該 條 例 第 X I I 部 時

才 考 慮 ， 而 且 應 該 諮 詢 公 眾 。

!  以 “男 子 與 他 的 妻 子 性 交 ”取 代 “丈 夫 與 他 的 妻 子 性 交 ”。 就 表 意

上 ， 前 者 不 幸 地 帶 有 共 同 的 含 義 ， 而 強 姦 卻 是 單 方 面 作 出 的 暴

行 ， 後 者 的 用 語 則 與 第 1 1 8 條 其 他 部 分 採 用 的 “男 子 ”一 詞 更 為 一

致 ， 而 且 也 是 與 上 文 所 述 的 R e g i n a  訴 R 案 的 用 語 一 致 。

!  新 文 本 包 括 “性 交 時 ”的 用 語 ， 以 便 更 清 楚 反 映 草 擬 第 1 1 8 ( 3 )條 的

用 意 。 明 文 加 入 時 間 因 素 ， 便 可 以 排 除 有 人 辯 稱 ： 就 強 姦 罪 中 關

於 沒 有 同 意 的 規 定 而 言 ， 這 條 文 有 意 把 未 婚 婦 女 與 妻 子 作 出 一 些

區 分 。



冼偉文先生的來 信

你 在 本 年 5 月 3 日 來 信 提 及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冼 偉 文 先 生 於

2 0 0 2 年 4 月 2 3 日 致 函 法 案 委 員 會 ， 論 及 條 例 草 案 擬 以 最 少 改 動 方 式 處

理 強 姦 配 偶 罪 一 事 ， 並 要 求 政 府 書 面 回 應 。 政 府 感 謝 冼 先 生 在 公 眾 諮

詢 和 法 案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， 都 提 出 有 用 和 詳 細 的 意 見 ， 並 歡 迎 他 支 持

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8 ( 3 A )條 。

冼先生在 2 0 0 2 年 4 月 23 日的信件中，也建議把第 1 1 7 ( 1 B )條對 “非

法性交、非法的性交 ”的建議新定義的修訂本保留在第 1 1 9、 1 2 0 和 1 2 1 條

中。政府認為不應該把有關修訂納入現行條例草案內，理由已於上文支持

只 保 留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8 ( 3 A )條 時 述 明 ， 包 括 有 需 要 採 用 最 少 改 動 的 做

法，以及有需要避免在未讓公眾討論全面檢討性罪行之前作出修訂。

冼 先 生 在 信 中 討 論 其 他 可 能 的 修 訂 ， 例 如 基 於 年 齡 或 精 神 上 無 行

為 能 力 的 理 由 而 沒 有 資 格 給 予 同 意 的 非 強 姦 罪 行 ； 刪 除 第 1 1 7 ( 1 A ) ( b )

條 和 摒 除 在 婚 姻 中 的 肛 交 和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 以 及 保 留 現 行 條 例 草 案 第

1 1 條 款 原 本 建 議 新 訂 第 1 1 7 ( 1 C )條 中 有 關 “同 意 ”的 定 義 。

這 些 事 宜 同 樣 是 超 出 條 例 草 案 原 定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但 可 留 待 全 面 檢

討 性 罪 行 時 再 探 討 。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單 格 全

副 本 送 ： 立 法 會 秘 書 處

(經 辦 人 ： 黃 思 敏 女 士 ) 2 8 7 7 5 0 2 9
香 港 城 市 大 學

(經 辦 人 ： 冼 偉 文 先 生 ) 2 7 8 8  7 5 3 0
律 政 司 (經 辦 人 ： 羅 文 苑 女 士

林 少 忠 先 生

邵 家 勳 先 生

老 綺 嫦 女 士 )

2 0 0 2 年 5 月 2 1 日

# 5 2 1 4 3


